附件1
闵行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费用评审实施细则
一、评审目的
为规范和加强闵行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费用合理节约使用，运用科学、专业的技术和方法，对项目前期费用进行评审与评价，最大程度提高区政府资金使用效率。
二、评审范围
1.前期征地动迁数量、费用估算；
2.绿化搬迁数量、费用估算；
3.市政四大管线搬迁数量、费用估算。
三、职责分工
（一）评审部门职责

区房屋土地征收中心负责项目征地动拆迁等前期费用的评审，以及由市相关部门审批的项目绿化和管线搬迁费等前期费用的评审，并出具资金拨付核定单；其他区政府投资项目绿化和管线搬迁费用由区发改委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一并委托第三方进行评审。具体如下：
1.评审部门委托第三方评审机构开展前期费用评审工作，并制定合理的操作程序，确保评审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2.评审部门要求被评审单位提供评审所需的各项资料数据；
3.评审部门负责加强第三方评审机构与被评审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有效把控评审工作的质量和进度；
4.评审部门应对第三方评审机构进行有效管理。
（二）被评审单位职责
1.被评审单位应及时按照评审部门要求，提供评审所需各项资料数据并确保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
2.被评审单位应积极配合第三方评审机构开展评审工作，并对第三方评审机构提出的相关意见予以及时回复和合理采纳；
3.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干涉第三方评审机构评审工作。

（三）第三方评审机构职责
1.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并参照市场调研和案例借鉴，邀请专家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通过对项目进行全面分析、论证，确保项目评审顺利进行。根据项目的必要性，进行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
2.评审项目前期征地动迁费用的规范性、真实性、科学性、合理性，并提出评审建议；
3.评审绿化、四大管线搬迁费用的规范性、真实性、科学性、合理性，并提出评审建议；
4.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整合专家审查意见和被评审单位回复意见，完善形成最终评审建议，出具正式评审报告（一式三份）；
5.第三方评审机构应全权为评审委托部门负责，不得接受被评审单位的不合理工作干涉。
四、被评审单位需提供的有关资料 
1.《前期征地动迁费用成本估（概）算报告》及《前期四大管线、绿化搬迁费用估算报告》（附物探报告）电子版(非PDF)；
2.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或预定界及电子版；
3.合法有效的动迁方案；
4.带征带拆批复或会议纪要；
5.立项或可研批复等其他和项目评审相关的资料。
五、评审工作预警机制
1.道路新建、改扩建项目，绿化及管线搬迁费用估算超主体工程建安费估算70%的；河道、绿化、教育及卫生等项目，绿化及管线搬迁费用估算超主体工程建安费估算50%的，评审单位应发送书面预警通知被评审单位，并抄送区发改委和区财政局。
2.被评审单位、设计单位、编制单位应予以高度重视和仔细排摸相关情况，并积极优化主体设计方案，全程控制绿化及管线搬迁费用成本。
3.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区财政局、区房屋土地征收中心及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会同第三方评审机构严格审核，对搬迁方案及工程量进行严格评审，重大情况应及时上报区政府。
六、建立第三方评审机构库及专家库
区发改委、区房屋土地征收中心应通过政府公开采购方式建立第三方评审机构名录库，并建立完善统一的专家信息库。
七、评审收费依据
参照上海市2018年至2020年度政府投资项目咨询评估服务实收费标准，以及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计价格〔1999〕1283好、沪发改投〔2015〕213号）等文，以“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为标准参照费用，具体价格在双方合同中明确。
	序号
	评估项目
总投资（万元）
	3000万元以下
	3000万～1亿元
	1～5  亿元
	5～10 亿元
	10～50亿元
	50亿元以上

	1
	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概算报告、项目申请报告、资金申请报告
	5
	5～10
	10～15
	15～20
	20～25
	25～35

	2
	评估要求
	普通项目两至三位专家，市、区级重大项目三至四位专家。


八、评审工作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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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评审报告











评审项目报告存档














2个工作日








第三方评审机构





2个工作日








第三方评审机构











3个工作日











第三方评审机构





1个工作日








第三方评审机构





5个工作日





第三方评审机构











5个工作日











区发改委/区房屋土地征收中心

















1个工作日

















1

